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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沪7101刑初180号

　　公诉机关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被告人封某某，男，1981年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住江苏省。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沪铁检刑诉(2021)2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封某某犯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于2021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月19日受理立案并依法适用简

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潘某某

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封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20年4月16日至17日，被告人封某某在明知长江流域系禁捕期的

情况下，仍同其妻子相孝娟(另案处理)在长江上海段水域(东经121度45.483分；北纬31度

17.350分)下置两顶双桩张纲张网(俗称“深水张网”)进行非法捕捞，其中被告人封某某

负责开船、下网，相孝娟负责起网、挑拣渔获物。2020年4月19日22时许，二人驾船至

上述水域起网，共计捕得渔获物长江刀鱼0.3公斤、长江鲈鱼0.15公斤、长江板鱼0.55公

斤、长江凤尾鱼2.3公斤，同年4月20日0时30分许，被告人封某某在崇明区长兴镇沪东船

厂0号基地6号码头附近运输渔获物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经鉴定，涉案渔具为双桩张纲张网。经认定，涉案渔获物价值人民币200.8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封某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

在长江上海段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应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

告人封某某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在诉讼过

程中，又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达成调解协议，自愿对天

然渔业资源恢复费用予以赔偿，并已实际履行，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封某某

拘役四个月，可以适用缓刑。公诉机关提交了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办案说明

》《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称重记录》《销毁清单》，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出具的《渔具渔法评估报告》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执

法大队出具的《关于“封某某、相孝娟”所用渔具情况的说明》，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

会执法总队出具的《关于封某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作案地点的情况说明》，《农业

农村部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农业部关于长江干流禁止使用

单船拖网等十四种渔具的通告(试行)》，上海市崇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价格

认定结论书》，《调解协议》，刑事摄影件，户籍信息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被告人封某某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且签字

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公诉机关的指控一致。另查明，2021年7月16日，上海

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本案被告人封某某破坏国家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为由，向本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已自愿达成调解

协议。

　　本院认为，被告人封某某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封



某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处罚，在诉讼过程中，又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起诉人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达成调解协议，自愿对天然渔业资源恢复费用予以赔偿

，且已实际履行，悔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应予

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

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封某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查获的电捕鱼工具予以没收。

　　封某某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劳

动，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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